
函证业务集中处理信息公示 

 

        根据监管要求，同时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效率，我行函证业务已采取由总行集中处理

的方式，统一为客户提供服务。若客户在我行的账户有询证函回函之需求，请告知相关的

会计师事务所将回函寄送至以下地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 7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20B—1230； 

收件方：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营运部； 

联系方式：010-5832 7000； 

投诉电话：400 810 6299 

请了解如下回函业务具体要求和安排： 

1、 函证范围：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 回函用章：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 ； 

3、 收费标准和方式：CNY200.00（从账户中直接扣除）； 

4、 被审计单位授权签章要求：请被审计单位加盖在我行备案的印鉴，被审计单位

应在询证函预留签章处填写日期； 

5、 银行询证函应当由被审计单位加盖骑缝章，原则上将被审计单位在预留签章处

加盖的单位印章用作骑缝章。 

客户也可以联系客户经理咨询业务相关事宜。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银行询证函（格式一） 

编号：     

 

××（银行）××（分支机构，如适用）（以下简称“贵行”，即“函证收件人”）： 

本公司1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2正在对[本公司][本公司管理/投资的××（填

写由商业银行托管的金融产品名称）][     年度（或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或其他相关执业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

司][本公司管理/投资的××]与贵行相关的信息。下列第 1—14 项及附表（如适用）

信息出自本公司的记录： 

（1）如与贵行记录相符，请在本函“结论”部分[签章]或[签发电子签名]3； 

（2）如有不符，请在本函“结论”部分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并[签章]

或[签发电子签名]。 

本公司谨授权贵行将回函直接寄至××会计师事务所[或直接转交××会计师事

务所函证经办人4]，地址及联系方式5如下： 

 
以下备注说明可以于函证时删除： 
1
 本询证函格式中，“本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为“本单位”等措辞。 
2
 本询证函格式中，“[ ]”中显示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可靠的电子询证函属于《电子签名法》规

定的一种数据电文。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函证各相关方在数字函证平台中

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相关规定的数据电文和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4
 会计师事务所应按照相关银行公示的函证具体要求提供相关人员的证明文件等。 
5
“回函地址、联系人、电话、邮编、电子邮箱”等要素应完整、准确填写。 



回函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本公司谨授权贵行可从本公司××账号6支取办理本询证函回函服务的费用（如

适用）。 

截至[         年    月    日]（即“函证基准日”），[本公司][本公司管理/投资的××]

与贵行相关的信息列示如下： 

  

 
6
 扣款账户不得填列资金监管账户、保证金账户、农民工工资专户等无法用于扣款的账户。 



1.银行存款 

账户 

名称 

银行 

账号 

币

种 

利

率 

账户

类型 

账户

余额 

是否属于资

金归集（资

金池或其他

资金管理）

账户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是否存在冻

结、担保或其

他使用限制 

（如是，请注

明相关情形） 

备

注 

           

           

除上述列示的银行存款（包括余额为零的存款账户）外，本公司并无在贵行的其他存款。 

 

2.银行借款 

借款人 

名称 

借款 

账号 

币种 余额 

借款 

日期 

到期 

日期 

利率 

抵（质）押品/ 

担保人 

备注 

         

         

除上述列示的银行借款外，本公司并无自贵行的其他借款。 

 

3.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期间内注销的银行存款账户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币    种 注销账户日 

    

    

除上述列示的注销账户外，本公司在此期间并未在贵行注销其他账户。 

  



4.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的委托贷款 

账户 

名称 

银行结算

账号/借

据编号/

贷款账号 

资金 

借入方 

币种 利率 余额 

贷款起止 

日期 

备注 

        

        

除上述列示的委托贷款外，本公司并无通过贵行办理的其他以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的委托贷

款。 

 

5.本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委托贷款 

账户 

名称 

银行结算

账号/借

据编号/

贷款账号 

资金 

借出方 

币种 利率 余额 

贷款起止 

日期 

备注 

        

        

除上述列示的委托贷款外，本公司并无通过贵行办理的其他以本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委托贷

款。 

 

6.担保 

（1）本公司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贵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被担保人 

担保 

方式 

币种 

担保 

余额 

担保 

到期日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除上述列示的担保外，本公司并无其他以贵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2）贵行向本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保函业务、备用信用证业务等） 

除上述列示的担保外，本公司并无贵行提供的其他担保。 

 

7.本公司为出票人且由贵行承兑而尚未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结算账户账号 币种 票面金额 出票日 到期日 

抵（质）押

品 

       

       

除上述列示的银行承兑汇票外，本公司并无由贵行承兑而尚未支付的其他银行承兑汇票。 

 

8.本公司向贵行已贴现而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

号码 

承兑人 

名称 

币种 

票面 

金额 

出票日 到期日 贴现日 贴现率 

贴现 

净额 

         

         

除上述列示的商业汇票外，本公司并无向贵行已贴现而尚未到期的其他商业汇票。 

 

9.本公司为持票人且由贵行托收（或由本公司提示付款）的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号码 承兑人名称 币种 票面金额 出票日 到期日 

      

      

被担保人 

担保

方式 

币种 

担保 

金额 

担保 

到期日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除上述列示的商业汇票外，本公司并无由贵行托收（或由本公司提示付款）的其他商业汇

票。 

  



10.本公司为申请人，由贵行开具的、未履行完毕的不可撤销信用证 

信用证号码 受益人 币种 信用证金额 到期日 未使用金额 

      

      

除上述列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外，本公司并无由贵行开具的、未履行完毕的其他不可撤销

信用证。 

 

11.本公司与贵行之间未履行完毕的外汇买卖合约 

类别 

合约 

号码 

贵行 

卖出币种 

贵行 

买入币种  

未履行的 

合约买卖金额 

汇率 交收日期 

       

       

除上述列示的外汇买卖合约外，本公司并无与贵行之间未履行完毕的其他外汇买卖合约。 

 

12.本公司存放于贵行托管的证券或其他产权文件 

证券或 

其他产权文件名称 

证券代码或 

产权文件编号 

数量 币种 金额 

     

     

除上述列示的证券或其他产权文件外，本公司并无存放于贵行托管的其他证券或其他产权

文件。 

  



13.本公司购买的由贵行发行的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 

名称 

产品类型

（封闭式/

开放式） 

币种 持有份额 产品净值 购买日 到期日 

是否被用

于担保或

存在其他

使用限制 

        

        

除上述列示的银行理财产品外，本公司并未购买其他由贵行发行的理财产品。 

 

14.其他 

 

 

 

 

 

 

 

 

附表  资金归集（资金池或其他资金管理）账户具体信息 

序

号 

资金提供机构

名称（即拨入

资金的具体机

构） 

资金提

供机构

账号 

资金使用机构

名称（即向该

具体机构拨出

资金） 

资金

使用

机构

账号 

币

种 

截至函证基准日拨入

或拨出资金余额 

（拨出填列正数，拨

入填列负数） 

备

注 

1 举例：A公司     ××××  

2   举例：B公司   ××××  

... ...  ...   ...  

 

  



                  ××公司[预留签章]/[采用电子授权] 

 

   

                    

 

                                  年    月    日 

                    公司经办人： 

                职  务： 

                电  话：       

 

  



                          以下由被询证银行填列                                                                                                               

结论： 

经本行核对，所函证项目与本行记载信息相符。特此函复。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职务/岗位：      电话：     

                                  复核人：      职务/岗位：      电话：] 或 

                                  [系统处理签字：] 

    （银行盖章） 

  

 

经本行核对，所函证项目存在以下不符之处。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职务/岗位：      电话：     

                                   复核人：      职务/岗位：      电话：] 或 

                                    [系统处理签字：] 

                                                 （银行盖章）    



 

 

 

 


	函证业务集中处理信息公示
	银行询证函（格式一）

